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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9_A3_9F_E5_c80_306745.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开展特殊药品监控信息网络试运行工作的通知（国

食药监办[2007]23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实施《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管理条例》，提高对特殊药品监管的效能，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称国家局）委托中信21世纪有限公司承

建特殊药品监控信息网络系统（以下称特药网络系统）。中

信21世纪有限公司初步设计完成特药网络系统后，国家局组

织了多次论证并在部分企业开展试点，现该系统已基本具备

了对特殊药品日常监管工作所需的流向跟踪、异常预警、计

划管理、信息传递、统计、系统管理等功能。为进一步推进

特药网络系统建设，国家局计划于2007年4月～6月在部分省

（市）进行特药网络系统建设试运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工作目标 （一）探索在试运行地区对麻醉药品和第

一类精神药品制剂及小包装原料药的生产、流通、库存等信

息实行实时监控。 （二）实现试运行范围内已有省级特药网

络系统与国家特药网络系统数据交换。 （三）对特药网络系

统的功能进行检验和完善。 （四）为特药网络系统向全国推

广积累经验。 二、试运行范围 （一）试运行地区 北京市、河

北省、山西省、辽宁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湖北省

、重庆市、云南省、青海省 （二）试运行单位 1．试运行地

区的省级、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部分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见附件1）。

3．试运行地区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定点经营企业。

三、工作内容及要求 参加试运行的定点生产、经营企业对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进行赋码、扫码并利用特药网络系

统报送相关数据；省级、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利用特药网络系统对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流向进

行监控。 （一）已经完成试点的定点生产、经营企业继续利

用特药网络系统报送数据。 （二）参加试运行的其他定点生

产企业应当于2007年6月10日前完成生产线改造，并对所生产

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制剂及小包装原料药开始赋码

、数据采集，通过特药网络系统报送数据。所需设备（见附

件2）由企业自主采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